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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质、倾向性与自然定律 
— — 超内涵主义进路 

方 卫 

[摘 要]英美哲学自20世纪以来经历了两次大转型：第一次是从外延主义转向内涵主 

义；第二次是从 内涵主义转向超内涵主义。然而，现有的文献关于这两次转型的讨论主要集中 

在语言哲学领域，关注的焦点主要是句子真值的变化问题。实际上，其他更为广泛的哲学问题 

也可以放置在这 “两次转型”的框架下重新审视。特别地，如果用 “两次转型”的框架来重 

新审视 自然定律问题，则不仅有助于厘清各派观点之间的内在联系、阐明相关争论，而且有利 

于开辟新的研究路径。 

[关键词]本质 倾向性 自然定律 超内涵主义 [中图分类号]N031 

丹尼尔 ·罗兰 (Daniel Nolan)认为，英美哲学自20世纪以来经历了两次大转型。第一次是肇始于 

20世纪 60年代并完成于80年代的 “内涵主义革命”；“革命”的对象即 “外延主义”。外延主义认为， 

“哲学上有意义的概念都应该可以分析或重述为外延性的词项。也就是说，由分析这些概念而得到的语 

言应当是这样的：替换具有相同外延的谓词，语句的真值保持不变” 1 。 

然而，外延主义并没有走多远，因为越来越多的无法解释的语言现象 (及其他非语言现象)，让内 

涵主义逐渐崛起并占据主导地位。内涵主义认为，句子的真值并不能完全由其外延决定；更精确地说， 

替换具有相同外延的句子，所得的新句子的真值不一定能保持。例如，句子 5。“上海在北京的南面” 

与 S “12：12”具有相同的真值，然而，将．s 在 “必然地，Js ”中替换，得到的新句子的真值发生了 

变化。即，“必然地，S ”为真，而 “必然地，S ”为假。 

不过，尽管内涵主义解决了很多外延主义无法解决的问题，但从 20世纪9O年代开始，内涵主义自 

身存在的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在此背景下，试图攻克内涵主义所面临的问题的 “超内涵主义” 

(hyperintensionalism)应运而生。限于篇幅，本文并不打算探讨超内涵主义对于各个哲学领域的全面影 

响，而是仅仅聚焦于 “两次转型”(尤其是第二次)对于自然定律问题研究的启发作用。其启发作用主 

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两次转型”的框架有助于更清晰地厘清定律问题研究的演进路线，阐明各 

派观点之间的内在联系；第二，分析正在进行中的第二次转型，也有助于指明未来定律问题研究的可能 

进路。 

本文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欧洲生命哲学的新发展” (14ZDB018)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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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第一次转型：从外延主义到内涵主义 

主要受逻辑经验主义的影响——尤其是其句法进路——早期的外延主义观点认为，“ ‘所有的 F都 

是 G’是定律，当且仅当所有的F都是 G”。这种定律观的一个典型特征，是认为定律都是 “普遍地”、 

“无一例外地”真，因而表达定律的句子都应该用全称量词。另外，全称量词的使用也是区分定律与非 

定律 (如偶然事实)的重要标志。现在假设有两个定律 和B。A：所有的F都是 G；B：所有的 都 

是 Ⅳ。根据外延主义，如果 F与 具有相同的外延 (即指称相同的对象或对象集合)，并且 G与 Ⅳ具 

有相同的外延，那么A与曰应当是同一个定律。然而不难发现，即使满足了上述条件，A与 也未必是 

同一个定律。例如，假如有定律 A：所有具有肾的动物都有重量；另外假设一个偶然事实 8：所有具有 

肝的动物的重量都小于一百吨，那么，“所有具有肾的动物”与 “所有具有肝的动物”共外延，且 “都 

有重量的动物”与 “重量都小于一百吨的动物”共外延。所以根据外延主义， 不仅是定律，而且还 

是等同于A的定律——这是与我们的假设相冲突的。 

外延主义的另一个问题是，即使 “所有的F都是 G”，它也未必是定律。亦即，就算 F的外延构成 

G的外延的子集，也不能保证它就是定律。例如，一方面，我们不会说 “所有的金矿都小于一立方英 

里”是定律，因为它只是一个偶然事实而已；另一方面，我们却会说 “所有的铀矿都小于一立方英里” 

是定律，因为铀的物理属性决定了它不可能超过一立方英里。然而，这两者都满足外延主义对定律的要 

求，即 “所有的F都是 G”。因此，在外延主义的框架内，我们无法区分定律与偶然事件。 

为了解决诸如此类的问题，更为精致的外延主义路线相继提出。比如布雷思韦特的 “认知标记 

(epistemic mark)论”，认为不能简单地以 “所有的F都是 G”的逻辑形式来判定定律，还应当考虑这 
一 句子所具有的认知状态 (epistemic status)，即我们是否倾向于相信这个句子有助于科学解释与预 

测。_2 又如古德曼的 “反事实条件句”观点，认为除了 “所有的F都是 G”这一逻辑形式之外，定律的 

另一个重要标志是它们可以支持反事实条件句，而偶然事实则不能。_3 另一个更为精致的外延主义定律 

观当属刘易斯的 “最佳系统论 (the best system account)”，即 “一个偶然陈述句当且仅当满足如下条件 

时才是定律：它在任何一个于简单性与解释力之间取得了平衡的真的演绎系统中都能作为定理 (或公 

理)而存在。同样地，一个陈述句在世界 i中是定律，当且仅当它在 i中的任何一个最佳演绎系统中都 

能作为定理而存在” 。 

概言之，除却 “所有的F都是 G”的逻辑形式，定律的关键在于能够在每一个最佳系统里谋得一 

席之地。当然，刘易斯的理论也有其自身的问题，如 “简单性”应该如何界定才能不陷于主观性的窠 

臼，又如 “简单性”与 “解释力”之间的平衡如何取得，等等。限于篇幅，本文仅仅讨论这一理论与 

“两次转型”有关的问题，即鉴于 “内涵主义革命”的背景，刘易斯的理论在什么意义上是外延主 

义的? 

刘易斯理论在刻画定律的方式上是外延主义的。证明如下：假设陈述S(“所有的F都是 G”)在世 

界 的每一个最佳系统中都是一条公理，因此，据刘易斯 ，它是定律。但是要在每一个最佳系统中充 

当公理，．s的谓词应该在所有系统中指称相同的对象 (或对象集合)，即F与G在所有最佳系统中具有 

相同的外延。然而，这一要求却不可避免地预设了某种理解谓词的 “超验主义 (transcendent)”立场， 

认为理论的基本谓词可以在理论之外独立地定义。这是因为谓词只能在系统的内部定义，而由于系统之 

间的差异，它们的谓词 (如 F 与 )自然也不完全相同 (即外延不可能完全等同)，否则所有系统就 

变成了同一个系统。 换言之，如果不求助于其他资源 (如超验主义的谓词定义方式，或后文将提到的 

模态逻辑或可能世界框架)，那么刘易斯的最佳系统方案实际上是行不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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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外延主义在诸多问题上的捉襟见肘，其替代方案内涵主义在 2O世纪60年代迅速兴起，其主要 

标志是模态逻辑和可能世界框架的广泛运用。其领军人物主要有斯托内克、蒙塔古、克里普克等。_6 相 

应地，这一转型也波及到定律问题的研究，尤主要得益于克里普克的工作， “偶适必然性 (contingent 

necessity)”的观念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偶适必然性 (有时又称作自然必然性，物理必然性，或形而 

上学必然性)介于逻辑必然性与偶然性之间，比前者弱，比后者强。因为比逻辑必然性弱，故在某种 

意义上仍是偶然的，所以称作偶适必然性。在克里普克的可能世界框架中，陈述s为逻辑必然，当且仅 

当S在所有可能世界中均为真；S为定律，当且仅当 ．s在某些 (多于一个而小于全部)可能世界中为 

真。此外，与逻辑真理可以被先验地 (a priori)发现不同，偶适必然性只能被后验地 (a posteriori) 

发现。 

阿姆斯特朗、德莱斯基和图利的 “律则必然性 (nomic necessitation)”概念，即可在内涵主义的框 

架内探讨。_l 粗略地说，三者均诉诸于 “共相 (universa1)”来刻画定律，认为定律通过共相表达了某种 

律则必然性： 

(NN)：“所有的F都是 G”是定律，当且仅当，属性 (即共相)F与 G之间 

有律则必然性关系N(F，G)使得所有的F都是G。 

律则必然性也是一种偶适的必然性关系，其根植于共相 (即属性)，只能后验地发现。尽管在什么 

是律则必然性的问题上仍旧争讼纷纭，但有一点毫无疑问：它是一种刻画定律的内涵主义进路。这是因 

为，它不是简单地说 “‘所有的F都是G’是定律，当且仅当所有的F都是 G”，而是说 “‘所有的F都 

是 G’是定律，当且仅当，必然地，所有的F都是 G”。且看实例：陈述S “所有的铀矿都小于一立方 

英里”与s “所有的金矿都小于一立方英里”均为真。然而，陈述 Ⅳ1“必然地，所有的铀矿都小于一 

立方英里”为真，而Ⅳ，“必然地，所有的金矿都小于一立方英里”却为假。另外，如果将Ⅳ1中的从 

句替换为 “没有什么比光速更快”，那么所得的陈述 “必然地，没有什么比光速更快”仍为真，即 

真值保持不变。也就是说，在 “必然地， ”的句子中，如果 表达的是定律，那么 可以自由替换而 

真值保持不变。 

兰格的 “稳定性 (stability)”理论可被视为内涵主义的另一种尝试。 兰格用稳定性定义必然性 ， 

而稳定性是指：一个由真命题构成的逻辑上闭合的集合是稳定的，当且仅当，给定任何与该集合相容的 

前提，集合中所有成员的真值保持不变，该集合中的成员即定律。因为给定任何与该集合不冲突的前 

提，这些定律的真值都不变，故它们是必然的。另外，这个集合仅仅包含定律，因为一旦包含任何一个 

偶然事实，那么它将包含所有的偶然事实。_l。。正因为不包含任何偶然事实，而任何定律的加人都不会像 

偶然事实那样影响这个集合的稳定性，所以这个集合无一遗漏地包含了所有的定律。换言之，偶然事实 

会影响这个集合的稳定性，而定律则不会。由此，定律与偶然事实的界限也就由此被划定。 

除此之外，其他对于定律的研究进路亦可划入内涵主义的阵线，不过限于篇幅，本文不再一一讨 

论。概言之，内涵主义是在试图解决外延主义所面临的问题时兴起的，其主要特色是对模态逻辑与可能 

世界框架的广泛应用。然而，内涵主义也远非最终定论，正如罗兰所说：“即便是内涵主义革命也没有 

真正走多远。一些问题从一开始就很明显，如，即使是替换具有相同内涵 (如相同的可能世界)的表 

达式，句子的真值也会发生变化。” 

二 第二次转型：从 内涵主义到超 内涵主义 

罗兰预言道：“正如外延主义者被一系列吁求内涵主义处理方案的现象所压倒，内涵主义者所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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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越来越多的问题，也正在吁求超内涵主义的解决方案。如今内涵主义所面I临的情形，正如 20世纪七 

八十年代外延主义所面对的，一个明智的哲学家应当从历史中学到点什么，而不是去重复历史”。 l J 

罗兰之所以如此乐观地预言超内涵主义时代的到来 ，无疑是与内涵主义所面临的诸多挑战相关。其 

一

， 内涵主义无法处理涉及 “信念”、“渴望”等情况的问题。因为在这些语境下，即使替换具有必然 

性的表达式也无法保证真值不发生变化。例如，假设小明对数学知识所知不多，他相信 237是一个素 

数，另外，他不相信杰克也是一个素数。句子S “237是素数”与Js “杰克是素数”均为必然错，但 

“小明相信 S ”为真而 “小明相信 ．s：”为假，尽管 S，与S 必然地真值相等。其二，内涵主义也无法在 

认知上区分必然等值的陈述。例如， “晨星即晨星”先验为真，而 “晨星即暮星”后验为真。因此， 

“先验地，晨星即晨星”为真，而 “先验地，晨星即暮星”为假；或者， “后验地，晨星即暮星”为 

真，而 “后验地，晨星即晨星”为假。总而言之，在涉及认知区分的情况下 (即涉及先验与后验的区 

分)，必然等值命题也无法随意替换。 

尽管可以罗列更多的问题，但上述问题足以表明，越来越多的在内涵主义框架内无法解决的问题都 

在呼唤着新的方案。新方案即超内涵主义，其大意为：即使是必然等值命题的替换也不能保证真值不 

变。在此背景下，定律问题的研究势必会受到影响。下文将从几个方面逐一讨论超内涵主义对定律问题 

研究的影响 (或可能的影响)。 

第一，“本质 (essence或 nature)”概念的重新引入 (因为这一概念至少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那 

里)。很多学者都试图通过本质概念来刻画定律，因而他们常被称为本质主义者 (essentialists或 

necessitarianists)，代表人物主要有伯德 (Bird) 、埃尔德 (Elder) 14]、埃利斯 (Ellis) 等。他们大 

致认为，“关于基本事物的行为的因果或统计定律，在任何其存在的可能世界中都必须成立。从这些事 

物的存在可以推导出它们的属性的存在，而属性的存在就使得关于它们行为的定律成为必然的”l】 。也 

就是说，“定律在本体论上依存于自然类的内在本质：鉴于自然类在本质上是如此这般的，以及 自然类 

内在地倾向于表现某些行为，那么，由此产生的定律也就确定了” 。 

那么，何为 “本质”?显然，本质并非只是一个空洞的预设或 “不可被推动的推动者 (unmoved 

mover)”。正如哈勒 (Harr6)和马登 (Madden)指出的那样，这一概念不仅在逻辑上可以澄清，而且 

在经验上也是有根据的。就逻辑上来说，“本质”是指 “与某事物 (自然类，物质或个体)之所以为某 

事物的不可分离的属性”。̈ 就经验上来说 ，本质是一个可以不断被科学实践后验地发现的东西H ，例 

如，我们说水的本质是其分子结构H 0。既然是科学实践告诉我们的东西，那么新的科学实践也可能告 

诉我们水的本质并非 H 0，而是其他某 x Y。然而即便如此，虽然某物的具体本质得到了更新，本质概 

念本身仍然在经验上得以保留。 

本质概念又在什么意义上是超内涵主义的?这是因为，内涵主义的模态逻辑或可能世界框架无法将 

其把捉。法恩指出，不仅无法通过模态词项来理解本质概念，甚至不能在外延上将其等同于模态概 

念。 他的论证如下：苏格拉底的本质和埃菲尔铁塔的本质并无关联。因此，陈述 Js：“必然地，苏格 

拉底和埃菲尔铁塔具有不同的本质”。然而，即使 “苏格拉底与埃菲尔铁塔具有不同的本质”对于苏格 

拉底来说是必然的，其对于苏格拉底也不是本质性的，因为苏格拉底的本质并不由这一事实决定。[2 换 

言之，即使 “苏格拉底和埃菲尔铁塔具有不同的本质”是必然的，它也与苏格拉底的本质无关。因此， 

必然性 (作为模态词)与本质性得以分离。 

第二，第一点业 已暗示，超 内涵 主义可能 涉及 “倾 向性 (disposition、propensity、tendency、 

capacity，power，等等)”或 “倾向性属性 (dispositional properties)”概念。詹金斯与罗兰论证，至少 

在两种情况下倾向性是超内涵主义的：“首先，某一对象所处的借以发挥其倾向性的环境可能是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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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所以这个对象可能永远也没有机会展现其倾向性)。其次，可能某一对象倾向于去做的事情本身就 

是不可能的0” ] 

这听起来似乎有点自相矛盾，因为既是倾向性，却又无法展现自身。另外，既然无法展现自身，那 

么其真假似乎也无从判断。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且看实例：当把一个可观测的圆的方形物体放在小 

红面前时，她倾向于惊讶。这一事实与小红的心理预期有关，且与如下条件有关：小红虽对圆的方形物 

体感兴趣，但她不相信真有如此物体存在。然而，当把一个不可观测的圆的方形物体放在小红面前时， 

她不会倾向于惊讶。这个例子表明，即使是对于不可能的对象 (或恒假命题)，我们也可以表达不同的 

倾向性态度。而且，牵涉不可能对象的命题在认知上也是可以辨明的 (即可以判断其真假)：“你可以 

检验她是否相信圆的方形物，是否相信它们真的存在，什么样的物体才会使她惊讶，等等。你也可以看 

到，她不认为圆的方形物是可能的，看到之前认为不可能的东西会使她惊讶，以及她不会为不可感知的 

东西而惊讶。” 

对定律而言，倾向性意味着不可展示或例示的定律。阿姆斯特朗就明确持有这一观点，认为定律 

“是隐藏起来的反事实条件句，它不说在什么情况下成立，而说在什么不可能实现的条件下成立” ]。 

得出这一结论是十分自然的，因为——如果正如本质主义者所言——定律就是倾向性的展示 (倾向性 

则建基于事物的本质之上)；如果倾向性本身在某些情况下无法展示，那么定律也将无法展示。同样 

地，因为无法展示的倾向性在认知上是可以辨明的，那么无法展示的定律在认知上也是可以辨明的，即 

无法展示的定律不是空洞或无意义的。 

然而，范畴实在论者 (categorical realists)会否认倾向性属性的存在，因为他们仅仅认可范畴属性 

(categorical properties)(倾向性属性如玻璃杯 “易于摔坏”，范畴属性如玻璃杯 “重 克”)。_2 他们认 

为，即使真有倾向性属性，它们也可以还原为范畴属性。不过罗兰指出，倾向性属性可不可以还原为范 

畴属性并不重要，因为 “属性”概念本身即是超内涵主义的。试看一例：“三角形与三边形必然地适用 

于相同的对象，但它们分属于不同的属性类，做不同的解释性工作，等等”。_2 罗兰的论证同样适用于 

自然定律，即只要还保留 “属性”概念，定律即是超内涵主义的。论证如下：金属铜具有属性 P “原 

子序数为 29”和属性 P：“熔点为 1085摄氏度”。必然地，P 和 P 适用于完全相同的对象，但它们分 

属于不同的属性类，具有不同的解释力，解释不同的现象，等等。因而，我们说 “铜的原子序数是 29” 

是不同于 “铜的熔点是 1085摄氏度”的定律，尽管两者相应的属性适用于完全相同的对象。 

第三，可能牵涉与本质有关的 “建基 (grounding)”概念，尽管这一关联 目前还不是特别清晰。追 

随亚里士多德，谢弗最近论证道，形而上学就是关于什么建基于什么之上的学问。 同样地，我们也可 

以说定律的形而上学就是关于什么建基于什么之上的学问。特别地，我们说定律就是建基于事物的本质 

之上。休谟主义者会反驳道，定律不过是随附于 “马赛克状”的偶然事实之上的规则而已。_2副然而谢 

弗论证道，随附性观点对于 “建基”来说是不得要领的 (因而也无法刻画定律)： 

“用随附来比附建基，存在两个明显的和系统性的问题。其一，随附的形式就有问题：随 

附是自反的和对称的，而建基是非自反的和不对称的。其二，随附是一个内涵主义的概念，而 

建基则是超内涵主义的。例如，对于必然实体 (如 ‘数 ’)，就存在着重要的建基问题，而随 

附性论述对此却是空洞的。” 

另外，随附所表达的仅仅是模态上的 “关联 (correlation)”，它至多是某些更深层次东西的外在表 

征 (symptom)而已。金在权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随附本身只是一种解释性关系。它不是 ‘更深的’ 

形而上学关系；它只是报道属性的共变 (covariation)模式的 ‘表层 ’关系而已。” 举一个生物学的 

例子来说明这一点：某一有机体的细胞属性 Q随附于其分子属性 P之上，因而，必然地，有 P则有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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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之，有 Q则不一定有P，因为 Q可能同时还随附于另一个分子属性P 之上)。现在假设有一原子属 

性 O必然地导致分子属性 P与 P 同时发生，而P 又必然地导致细胞属性 Q发生。在这种情况下，我 

们仍会看到有 P则有 Q，尽管P 才是产生 Q的因素 (同样地，有 Q不一定有 O，因为另一原子属性 0 

也可能产生 P 进而产生 Q；有 Q也不一定有 P ，因为 0 可能产生 P ，而 P 也可以产生 Q)。换言之， 

即使 P与 Q没有任何关联 (或仅仅有统计上的关联，即correlation)，我们仍然可以说P随附于Q之上， 

因为它们满足 “必然地，有 P则有 Q，有 Q则不一定有 P”的随附性条件。 

而 “建基”概念则是对模态上的关联的超越，因为它试图刻画比关联更深层的形而上学关系。以 

此反观自然定律，我们可以说定律与本质之间的建基关系也是非自反的、不对称的并且是超越了模态上 

的关联的，因而是超内涵主义的。具体来说，建基关系表现如下：定律是事物倾向性 (或倾向性属性) 

的展示 (尽管在某些情况下无法展示或例示)，而后者又根植于事物的本质之上。因此，有怎样的本 

质，就有怎样的倾向性，而有怎样的倾向性，也就有怎样的自然定律。 

结 语 

沿着罗兰的 “两次转型”框架来重新审视定律问题研究的发展脉络，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条从外延 

主义到内涵主义再到超内涵主义的演进路线。两次转型自然不是空穴来风，它们都有着深刻的问题背 

景，即外延主义无法很好地处理内涵主义的问题，而后者又无法很好地处理超内涵主义的问题。 

尽管超内涵主义的转型仍在进行之中，学界对一些问题的看法远未达成共识 ，很多概念也亟待澄 

明，但其对定律问题研究的影响已经在很多方面崭露头角。比如，至少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 “本 

质”概念，在本质主义定律观的重新阐发下又焕然生机。又如 “倾向性”概念，在超内涵主义的拓展 

下，关注的焦点不再囿于 “倾向于做什么可能的”，还包括 “倾向于做什么不可能的”。由此，定律的 

视域也从 “可以例示的定律”扩展到 “不可例示的定律”。再如 “建基”概念，尽管仍有待澄清，但 

其 “非 自反”、“不对称”与 “超内涵主义的”的特征，似乎对定律问题也颇有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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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科技文化及其现代启示》出版 

汝信、李惠国主编的 《中国古代科技文化及其现代启示》(上、下卷)2016年8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该 

书旨在说明辉煌灿烂的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具有独特的科学技术文化传统；梳理出中国历史上科学技术文化发展的脉络及 

其特点；通过选取对数学、天文学、农学、医药学和工程技术等学科领域发展的研究；探讨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文化具 

有的独特的认识论、方法论和价值取向；揭示了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文化、道家文化、佛教文化和科学技术文化的关系； 

考察了中外文化交流对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从而昭示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文化对我们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进 

步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李 惠) 


